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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说明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为《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不可分割之组成部

分。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仅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本产品说明书

规定可以购买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合格投资者发售。

结构性存款业务纳入存款统一管理。宁波银行代理客户进行结构性存款投

资，并严格遵照本说明书所载内容进行操作。

在购买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前，投资者应确保完全明白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性

质、其中涉及的风险以及投资者的自身情况。

本产品说明书解释权归宁波银行所有。

二、产品方案

1、产品相关要素及定义

发行期（募集期）：2022 年 07 月 28 日 08：30—2022 年 07 月 28 日 10：30，

其中 2022 年 07 月 28 日 10：30—2022 年 07 月 29 日 10：30 为投资冷静期。在

投资冷静期内，投资者可改变购买决定，可以申请取消认购，解除与我行签订的

销售文件，已冻结的资金将自动解冻。

期限：94 天

起息日：2022 年 07 月 29 日

到期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

收益兑付日：2022 年 11 月 02 日

发售规模：5000 万元，若实际募集金额低于 5000 万元，宁波银行有权宣布

本期产品不成立，并有权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1.00%,3.40%]

产品存续期间：即收益计算期限，从起息日开始计算到实际到期日（包括起

息日，不包括实际到期日）。

收益计算基础：Act/365



工作日约定：纽约、伦敦、北京（遵从于所做产品）

计算代理方：宁波银行

收益兑付货币：

收益支付方式：到期支付

提前终止：遵从双方约定

说明：

①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于到期日返还，投资收益于收益兑付日进行清算，

收益兑付日为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到期日至收益兑付日期间

相应投资收益不计息。

②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不可为其它业务提供质押担保。

2、投资方向以及范围

结构性存款是指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

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

的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最终实现的收益由保底收益和期权浮动收益构成，期

权费来源于存款本金及其运作收益。如果投资方向正确，客户将获得高/中收益；

如果方向失误，客户将获得低收益，对于本金不造成影响。

3、本金及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计算

①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日，由宁波银行承诺全额返还结构性存款本金。

②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兑付日，由宁波银行承诺根据预设条件支付结构性

存款收益。

③当发生政策风险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时，收益保证条款不适用。

④收益获得条件：

（1）本结构性存款浮动利率根据外汇市场发布并由彭博公布的欧元兑美元

即期价格确定。如届时约定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本产品说明书所需的价格水平，

银行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价格水平计算

（2）期初价格：北京时间起息日 14 时彭博页面“EUR CURNCY BFIX”公布

的欧元兑美元即期价格。如果届时约定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本产品所需的价格水

平，宁波银行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价格水平进行

计算。

（3）观察期间：北京时间起息日 14 时至到期日 14 时整个时间段。



（4）观察日：该笔交易所适用的观察期中的每个 BFIX 定价日。

（5）观察价格：观察期间内北京时间每日 14 时彭博页面“EURCURNCY BFIX”

公布的欧元兑美元即期价格，如果届时约定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本产品所需的价

格水平，宁波银行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价格水平

进行计算。

（6）预期年化收益率=“低收益 1.00%”+（“高收益 3.40%”-“低收益 1.00%”

*A/N)

其中 N为观察日总天数，A为“挂钩标的类型”价格位于（或等于）[“期

初价格-0.0756，期初价格+0.0756”]内的天数。

（7）上述汇率价格均取小数点后 5位。

⑤结构性存款收益计算公式：

结构性存款收益＝本金×预期年化收益率×实际天数÷365 天

⑥结构性存款收益示例:如投资者期初投资金额 5000 万元，到期时按以下公

式计算产品收益（假设计息周期为 94 天）：

产品收益＝5000 万×3.40%×94÷365＝437808.22 元

上述数据均为模拟数据，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4、本金及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

①本金支付：产品到期日，宁波银行向投资者归还 100%本金，并在到期日

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②收益支付：结构性存款收益兑付日，宁波银行向投资者支付结构性存款收

益，并在到期日后 2个工作日内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5、结构性存款产品认购

投资者可以在发行期（募集期）内认购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投资者在本行

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作为指定账户，用于本结构性存款的资金划转

和到期本金和收益返还。

银行将按时间顺序累计认购金额。投资者认购成功后，银行将冻结投资者指

定账户中相应的资金，募集期结束后统一划转，划转前不再向客户进行最后确认。

认购后，投资者可以在投资冷静期取消认购。投资冷静期过后，投资者不可再取

消认购。

如果由于实际募集金额小于能够投资运作的金额（下限规模）等原因，本单



位结构性存款产品不成立，银行将于募集期结束时自动解除投资者认购款的冻结

状态，并于结束后 1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网站向投资者进行公告。

募集期内，投资者认购资金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6、结构性存款产品提前终止

宁波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并至少于提前终止日前 1个工

作日通过本行网站（www.nbcb.com.cn）、营业网点或宁波银行认为适当的其他

方式、地点进行公告。提前终止日后 3个工作日（为人民币及挂钩标的相关工作

日）内将投资者本金及产品实际存续期内收益划入投资者指定账户。提前终止日

至资金实际到账日之间，投资者资金不计收益。投资者实际持有到期收益率需根

据产品实际运作情况计算，宁波银行承诺根据预设条件支付结构性存款收益。

7、其他约定条款

8、产品特点

总体来说，该产品风险较小，适合对于利率、汇率、指数等走势有一定见解

和看法的投资人，并且为客户设置本金保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

9、假设情景分析

区间累积型（两层）：假设观察期内标的资产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投资者可

获得的收益分别为：

情景
标的资产价格在区间内（含

边界）的观察期天数为 N
投资者收益

观察期内标的资产价格

未突破区间上下限
N=实际投资天数 高收益

观察期内部分日期标的

资产价格未突破区间上

下限

0<N<实际投资天数

到期年化收益率 = 低收

益 + ( 高收益 - 低收

益 ) * N / 实际投资天

数

观察期内标的资产价格

未在区间内
N=0 低收益

10、压力测试下收益波动情形

区间累积型：

若发生政策风险、不可抗力事件等，产品存续期内价格波动较大，收盘价

均于目标区间外，投资者获得低收益。

11、税收规定



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由宁波银行作为增值税纳税人进

行缴纳，税金由该产品承担；除另有约定外，宁波银行不负责代扣代缴投资者应

缴纳的税款。

12、信息公告

通过本行网站（www.nbcb.com.cn）、营业网点或宁波银行认为适当的其他

方式、地点，在本产品成立之后 5个工作日内披露发行报告，在存续期内按月向

投资者提供产品账单，在终止后 5个工作日内披露到期报告，在发生可能对投资

者或者结构性存款收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后 2个工作日内发布重大事项报告、

临时性信息披露、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同时在营业网点，

收录全部在售及存续期内结构性存款的基本信息。宁波银行将在上述约定时间、

地点披露相关信息，投资者可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三、投诉及建议

若您对本产品有任何投诉或建议，请致电我行客户服务热线“95574”或反

馈至购买本期产品的营业网点，我行将对您所反映的情况和建议作及时的处理和

反馈。

声明：我单位已充分阅读《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申请书》（仅适用于柜面

业务）、《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客户权益须知》、

《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风险揭示书》及本说明书，并已对其作全面、准确的理

解，充分认识到投资本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需要承担的风险，并自愿承担此风

险。


